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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4年12月13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4年第十次临时会

议、监事会2024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充分提升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

定期存款等，在此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使用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关于

2025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57）详见2024年12月14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24年12月30日，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购买了民生银行“聚赢汇率-挂钩欧元

对美元汇率区间累计结构性存款”产品，已于2025年5月20日赎回，收回本金8,000万元，获得收益16.88

万元。 上述本金及收益已全额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如下：

序

号

购买主

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代

码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预计年化收

益率

实际收益

（万元）

1

云南能

源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聚赢汇率-

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区

间累计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5

1849Z

8,000

2025/4/

15

2025/5

/20

闲置

募集

资金

1.20%-2.20% 16.88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购买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代码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

日

资金

来源

预计年

化收益

率

关联

关系

是否到期

赎回

1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4天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866

20,000

2024/

5/24

2024/

8/26

闲置

募集

资金

1.85%一

2.36%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21.56万元

2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利率-

挂钩中债10

年期国债到

期收益率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4

0955Z

20,000

2024/

6/19

2024/

9/20

闲置

募集

资金

1.4%-2.

24%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14.15万

元

3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2天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879

10,000

2024/

6/19

2024/

9/19

闲置

募集

资金

1.85%

-2.31%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58.22万元

4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894

10,000

2024/

7/12

2024/

10/11

闲置

募集

资金

1.85%

-2.26%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56.35万元

5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利率-

挂钩中债10

年期国债到

期收益率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4

1409Z

20,000

2024/

8/15

2024/

11/18

闲置

募集

资金

1.35%

-2.24%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16.60万元

6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2天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912

20,000

2024/

8/28

2024/

11/28

闲置

募集

资金

1.55%

-2.16%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08.89万

元

7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91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930

10,000

2024/

9/23

2024/

12/23

闲置

募集

资金

1.55%

-2.06%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51.36万元

8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利率-

挂钩中债10

年期国债到

期收益率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4

1796Z

20,000

2024/

9/26

2024/

12/26

闲置

募集

资金

1.35%

-2.24%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03.42万

元

9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63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943

10,000

2024/

10/14

2024/

12/16

闲置

募集

资金

1.55%

-2.01%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34.69万元

10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30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962

20,000

2024/

11/20

2024/

12/20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2.01%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33.04万元

11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21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0

978

17,000

2024/

12/9

2024/

12/30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1.55%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5.16万元

12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汇率-

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5

0091Z

35,000

2025/

1/9

2025/

4/9

闲置

募集

资金

1.25%

-2.19%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77.41万元

13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41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1

008

25,000

2025/

1/9

2025/

2/19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1.96%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55.04万元

14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两层区间70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NKM01

009

10,000

2025/

1/9

2025/

3/20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2.01%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38.55万元

15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汇率-

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区

间累计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5

1342Z

12,000

2025/

3/21

2025/

6/19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2.35%

无 否

16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汇率-

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区

间累计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5

1849Z

8,000

2025/

4/15

2025/

5/20

闲置

募集

资金

1.20%

-2.20%

无

是，本金全

部收回，获

得收益

16.88万元

17

云南能源

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聚赢汇率-

挂钩欧元对

美元汇率区

间累计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存

款（保本浮

动收益型）

SDGA25

1854Z

15,000

2025/

4/15

2025/

7/14

闲置

募集

资金

1.30%

-2.30%

无 否

三、备查文件

本次赎回结构性存款的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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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4、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万润股份” )股东大会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指山路11号公司本部办公楼三楼会

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以武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共308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代表股份441,163,39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385％。

其中：10名股东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代表股份312,298,

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58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8名，代表股份128,

865,1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569%。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一）《万润股份：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631,4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4％； 反对302,1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5％；弃权2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21％。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088,1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19％；反对302,1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089％；弃权22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92％。

（二）《万润股份：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606,9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39％； 反对302,1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5％；弃权2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76％。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063,6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944％；反对302,1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089％；弃权2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7％。

（三）《万润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766,3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00％； 反对326,6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0％；弃权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60％。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223,0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84％；反对326,6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664％；弃权7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2％。

（四）《万润股份：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765,8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9％； 反对327,7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3％；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58％。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222,5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3％；反对327,7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690％；弃权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8％。

（五）《万润股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879,2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6％； 反对275,5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9％。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335,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33％；反对275,5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46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六）《万润股份：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2024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和2025年度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黄以武先生（合计

持有279,102,6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12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59,594,66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非

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783％；反对2,444,6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85％；弃权2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0,153,9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137％；反对2,444,66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7359％；弃权2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七）《万润股份：关于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492,7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 反对605,1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2％；弃权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48％。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1,949,4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65％；反对605,1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198％；弃权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37％。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本议案对应的权限内办理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责任保险购买的相关事宜，以及在今后董监高责任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续保

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且该等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之日起生效。

（八）《万润股份：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

未成就暨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920,2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49％； 反对166,3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74％。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376,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5％；反对166,3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903％；弃权7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

（九）《万润股份：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1,005,26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2％； 反对127,03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8％；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71％。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461,9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0％；反对127,03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981％；弃权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0％。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相关授权人士办理本议案对应的《公司章程》修改、工商

变更登记等具体事宜，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在获得上述授权的条件下，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将上述授权转授予公司董事长行使，该等转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之日

起生效。

（十）《万润股份：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440,961,96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 反对155,53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04％。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2,418,6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74％；反对155,53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649％；弃权4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

照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原则，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

1、办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业务；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在

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或《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审议的

事项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并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实际情况，调整股份回购

的具体实施方案并继续办理回购股份相关事宜；

4、在回购期限内如回购资金总额达到最低限额，管理层可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自终

止之日起本回购方案提前届满；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

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等；

6、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7、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办理回购股份

的注销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股本总额等相关条款的修改，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8、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项。

上述授权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十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崔志娟女士、邱洪生先生、郭颖女士向本次股东大会提

交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徐骁睿律师、时双宁律师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

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万润股份：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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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工银瑞信中证诚通国企数字

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证诚通国企数字经济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数字经济ETF工银

基金主代码 561220

基金运作方式 普通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5年5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基

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4]1862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5年5月12日至2025年5月16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25年5月21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5,060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982,053,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人民币元） 0.00

募集份额（单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982,053,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0.00

合计 982,053,000.00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单

位： 份）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5年5月21日

注：

1、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本

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为0。

3、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

归投资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上现金认购和网下现

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机构清算交收后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人基金份额。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

的网站（www.icbccs.com.cn）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申购、赎回。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

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风险提示：

1、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净值可能低于初始面

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2、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

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

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2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工银瑞信中证

A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资产净值连续

低于

5000

万元的提示性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工银瑞信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现就工银瑞信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本基金” ）连续4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相关

事项提示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工银瑞信中证A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中证A100ETF工银

基金代码：561200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2023年12月22日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可能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说明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基金备案” 第三条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

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

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清算程序后终止基金合同，无需召开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截至2025年5月21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净值已连续40个工作日低于

5000万元人民币，特此提示。

三、其他提示的事项

1.若出现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等约定成

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二级

市场交易等业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妥善做好投资安排。

2.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 投资人可访

问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

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184� � �证券简称：ST帕瓦 � �公告编号：2025-043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6

普通股股东人数 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812,82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812,8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81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6.817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的总股本为159,047,51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共计3,523,

322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董事长张宝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其他高管列席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21,735 82.4329 3,548,119 4.8729 9,242,967 12.6941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021,135 82.4321 2,672,510 3.6704 10,119,176 13.897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270,022 95.1344 2,667,190 3.6631 875,609 1.202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21,135 74.1918 2,660,510 3.6539 16,131,176 22.154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21,135 74.1918 3,777,862 5.1885 15,013,824 20.619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42,274 74.2208 2,649,971 3.6394 16,120,576 22.1397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8,349,787 68.1740 2,658,067 4.7252 15,244,967 27.1008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5,515,390 76.2440 1,177,455 1.6171 16,119,976 22.1389

9、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19,635 74.1897 2,665,210 3.6604 16,127,976 22.1499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5,678,931 90.2024 1,127,090 1.5479 6,006,800 8.2496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4,021,135 74.1918 3,548,119 4.8729 15,243,567 20.935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482,

274

24.2019

2,649,

971

43.2676

1,992,

361

32.5304

7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2,349,

787

38.3663

2,658,

067

43.3998

1,116,

752

18.2339

9

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

1,459,

635

23.8323

2,665,

210

43.5164

1,999,

761

32.65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6、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为议案7，关联股东张宝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满、江鹏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代码：002081�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5-02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于2025年4月29日发出

通知，并于2025年5月21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1

日（星期三） 下午14:30在公司运营中心一楼会议室召开；2025年5月21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5月21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宏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司董事王汉林、施国平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张新宏、

唐英杰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95人， 代表股份1,397,693,

7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374％。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1,306,500,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20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0人，代表股份91,193,6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344％。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292人，代表股份91,518,39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6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50,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09％；反对2,269,7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4％；弃权3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75,3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20％； 反对2,269,

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01％；弃权3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24,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90％；反对2,273,5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弃权3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49,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35％； 反对2,273,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43％；弃权39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3％。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918,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14％；反对2,252,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弃权5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743,1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676％； 反对2,252,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09％；弃权5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6％。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723,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5％；反对2,677,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5％；弃权2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47,8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2％； 反对2,677,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3％；弃权2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670,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7％；反对2,728,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2％；弃权2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495,4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69％； 反对2,728,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15％；弃权29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6％。

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404,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2％；反对2,112,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1％；弃权1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28,9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984％； 反对2,112,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9％；弃权17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7％。

7、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020,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87％；反对2,234,1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8％；弃权4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845,0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789％； 反对2,234,

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12％；弃权43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99％。

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873,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83％；反对2,640,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9％；弃权1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698,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88％； 反对2,640,

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2％；弃权1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9％。

9、审议通过《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4,25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32％；反对23,147,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1％；弃权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81,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911％；反对23,147,

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929％；弃权28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6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2,272,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反对3,990,8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5％； 弃权1,43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096,7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759％； 反对3,990,

8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07％；弃权1,430,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6,622,6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924％； 反对20,788,89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74％；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447,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9761％；反对20,788,

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55％；弃权2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84％。

12、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747,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2％；反对2,601,8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2％；弃权3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571,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804％； 反对2,601,

8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30％；弃权3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6％。

1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439,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87％；反对1,934,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弃权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264,2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9％； 反对1,934,

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6％；弃权3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4％。

1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2,862,6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89％； 反对14,489,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6％；弃权34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687,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7944％；反对14,489,

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319％；弃权34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37％。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559,2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7％；反对2,570,9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弃权5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383,9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51％； 反对2,570,

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92％；弃权5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57％。

16、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4,444,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75％；反对2,883,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3％；弃权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8,268,74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492％； 反对2,883,

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02％；弃权36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0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雪珍、赵增耀和殷新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25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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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实施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29,871,000.00元=（200,000,000.00-860,000.00）股*0.15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

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493550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1493550元/股=29,871,000.00元

/200,000,000.00股，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据此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1493550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情况

1、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中的股份数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50元人民币（含税），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或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股份发生变动，将按照每股现金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红总额进行调整，最终分红总额以实际分

红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会决议公告，已于2025年5月17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860,000.00股后的199,

1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

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

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的本公司860,000.00股股份不享有

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权利。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3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1、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29,871,000.00元=（200,000,000.00-860,000.00）股*0.15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

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

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493550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0.1493550元/股=29,871,000.00元

/200,000,000.00股，直接截取小数点后七位，不四舍五入），据此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1493550元/股。

2、公司相关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如本人在承诺锁定期满后2年内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

的，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上述承诺的减持价格与减持

股份数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6楼-证券部

3、咨询电话：0355-6010025

4、传真：0355-8778413

5、联系人：吴国良、侯亚鹏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